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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常住建〔2022〕47 号 

 
 

关于开展全市建筑施工现场消防 

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
 

各辖市（区）住建局、经开区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刻汲取镇江新区 3 月 8 日金科祥生•悦园建设工地生活

区宿舍火灾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全市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

理，坚决遏制施工现场火灾事故发生，按照《关于开展全省建筑

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(苏建质安〔2022〕

60 号)要求，决定自即日起至 4 月 30 日，在全市范围开展建筑施

工现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 

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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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省住建厅要求，全面

开展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行动，排查整治施工现

场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督促落实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

监理等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，全面摸底排查并集中整治宿舍、

办公用房等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夹芯层等重大隐患，集中曝光

一批违法违规行为，惩处一批隐患严重施工企业，有效防范和遏

制施工现场火灾事故发生。 

二、整治范围和重点 

整治范围：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“三区”

（施工区、生活区、办公区）消防安全管理。 

整治重点：项目参建各方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、“三区”

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、消防安全“四个一”行动落实情况、临建

设施使用易燃可燃材料作为夹芯层等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问题。 

（一）参建各方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况 

建设单位是否履行安全首要责任，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

规范规定的消防安全责任；设计单位是否对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

墙装饰工程，按照《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

定》的要求进行防火设计；施工单位是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

消防安全专项方案的编制、审核和执行是否符合要求，建筑电工、

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及持证上岗是否符合

要求，是否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消防应急救援演练等；

监理单位是否落实消防安全监理责任，对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

方案进行审批，开展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巡查，对发现的消防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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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并督促整改。 

（二）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

1．生活区重点排查：宿舍用房形式和构配件燃烧等级；宿

舍搭设高度及层数，宿舍与办公、仓库、食堂、商店、充电室等

设置，宿舍房间顶部空间连通情况；食堂采用单层结构及操作间、

售菜间、储藏室独立设置，食堂使用的燃气、灶具管理情况；宿

舍区内用电管理，空调专用线路设置情况；生活区违规存放易燃、

易爆、剧毒、腐蚀性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情况；疏散走道和疏散

楼梯、消防车道设置情况；生活区临时消防设施设置情况等是否

符合技术规范要求。 

2．办公区重点排查：办公用房形式和构配件燃烧等级；办

公区临时用电设置情况；电动（自行）车、手持电动工具充电设

施情况；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、消防车道设置情况；与生活区、

在建工程防火间距设置情况；办公区临时消防设施设置情况等是

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。 

3．施工区重点排查：施工现场消防器材、消防设施的配备

和消防通道的设置等情况；施工现场动火作业审批及相应采取的

防火措施；易燃易爆物品、可燃易燃材料仓库设置和管理情况；

临时消防给水系统、疏散指示标志和安全疏散示意图设置情况；

外脚手架、安全网等防护材料的燃烧等级情况等是否符合技术规

范要求。 

（三）消防安全“四个一”行动落实情况 

在建项目是否开展消防安全“四个一”行动，即组织一次全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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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》、一次消防安全常

识及逃生自救技能培训、一次“三区”火灾隐患自查自改工作、一

次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活动。 

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在建项目重点学习观看“省建筑施

工安全管理系统”安全教育资源库中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

全技术规范(1-8)、高处坠落和消防应急救援演练、项目消防应急

演练等视频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部署发动阶段（即日起至 3 月底） 

各属地住建部门细化工作措施，部署落实辖区内建筑施工消

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全面落实辖区内在建项目开展“四个

一”行动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） 

1．全面自查自改（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）。各属地建设主

管部门督促在建工程建设单位牵头组织，施工、监理、设计等共

同参加的消防安全隐患自查自改工作，对照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专

项检查用表（附件 1），全面排查整治施工消防安全隐患，按照

“三定”原则及时完成整改。在建项目施工企业应于 4 月 10 日前

在“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”完成第一次自查自改情况填报。 

2．严格执法检查(4 月 5 日至 4 月 20 日)。各属地建设主管

部门对各项目自查自改情况组织全面排查，彻底摸清底数，查清

查实隐患。发现在自查、排查中弄虚作假或存在突出风险隐患的，

依法从严从重惩处，坚决通报一批、处罚一批。各属地监督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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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省安管系统中直接抓取数据行成汇总表，结合日常监督情况、

现场核查抽查等做相应修改，增加主管部门查处内容后于 4 月

20 日前报送至常州市住建局建管处。 

3．督查整改（4 月 21 日至 4 月 30 日）。我局将会同属地

建设主管部门开展第二轮核查抽查，重点关注自查整改阶段发现

问题整改情况及在核查抽查中新发现的问题，在此基础上督促在

建项目施工企业于 4 月 30 日前在“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”中

完成第二次自查自纠情况填报。 

通过两轮企业自查整改和市、区两级主管部门核查抽查，摸

清我市所有在建项目施工消防安全隐患，建立问题隐患和制度措

施“两个清单”，坚持边查边改、立查立改、坚持问题导向，严格

对帐消号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落实工作责任 

各属地建设主管部门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，充分认识当

前严峻形势和做好施工现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重要

性。抓紧制定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、时间进度和工作要

求，抓好组织实施和督促落实。及时研究专项整治行动中出现的

重点、难点问题，加强协调，确保整治工作有序推进。 

各施工企业务必要保持清醒认识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，深刻

汲取镇江新区“3•8”事故教训，切实将建筑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

理工作放在突出位置，逐级分解任务，明确工作责任，扎实开展

好自查自改工作；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《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



- 6 - 
 

术规范》（GB50720-2011），全面掌握建筑施工消防安全技术

标准和各项整治要求。同时根据应急预案，开展消防演练活动，

提高从业人员防灾、逃灾、避灾和自救互救能力。各监理单位要

加强对现场重点部位的巡视检查，发现问题，立即督促施工企业

落实整改，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，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和属地

安监机构报告。 

（二）强化监督，确保整治成效 

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对项目自查发现的问题督促建设、施工

单位制定“三定”整改措施，并跟踪整改销号；对未按照要求开展

自查自纠、未如实在“省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统”中填报自查自改

情况、现场存在应发现而未发现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问题，以及未

按要求开展“四个一”行动的，要责令项目停止施工并对其严肃查

处；对施工企业自查自改工作流于形式，监理单位履职不到位的，

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进行处理；对发现的重大消防安全隐

患要挂牌督办并依法查处，对隐患整改不力造成事故的，依法从

重追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员的责任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教育，提升应急能力 

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重点从消除建筑施工火灾隐患、组织扑

救起初火灾、组织人员疏散逃生等方面，指导督促建筑施工企业

有针对性地开展施工消防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演练。要切

实加强对施工现场一线操作人员，特别是电工、电焊工等特种作

业人员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，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的

能力。要督促在建工程项目定期组织有策划、有培训、有总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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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成效的消防演练，确保人员参与到位，确保每一名在场员工能

够熟练使用灭火器材设备、熟练掌握突发情况的应急措施。 

（四）总结分析，完善工作制度 

各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总结专项行动工作情况，分析存

在的主要问题，认真梳理预防和遏制施工现场火灾事故的有效举

措，固化经验做法，于 5 月 10 日前将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专项整

治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2）报我局建管处，并同时上报工作总结，

联系人：袁帅，联系电话：85682051。 

 

附件：1．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用表 

      2．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 

 

 

 
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2 年 3 月 30 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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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用表 
工程名称   建设单位   

施工单位   项目经理   

监理单位   项目总监   

序号 检查内容及扣分标准 
应得 

分数 

扣减 

分数 

实得 

分数 

*1 宿舍、办公用房的建筑构件燃烧性能等级低于 A级 / / / 

*2 
宿舍、办公用房的建筑层数超过 3层、每层建筑面

积大于 300 ㎡无专项方案 
/ / / 

3 食堂未采用单层结构的扣 6分 6     

4 食堂未设置独立操作间、售菜间、储藏室的扣 5分 5     

5 食堂燃气使用、存储场所通风不畅的扣 2分 2     

6 
食堂所使用的燃气来源不正规、燃气灶具未安装防

泄露报警装置的扣 4分 
4     

7 宿舍、办公用房未设置消防车道的扣 6分 6     

8 
宿舍、办公用房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小于 4m 的扣

3分 
3     

9 消防车道或消防设施被堵塞的扣 3分 3     

10 宿舍、办公用房防火间距小于 6m 的扣 5分 5     

11 

成组布置的宿舍、办公用房，每组数量超过 10 幢的

扣 2分，幢与幢之间的距离小于 3.5m 的扣 2分，组

与组之间的距离小于 8m 的扣 2分 

6     

12 
宿舍、办公用房距离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等危险源的

距离小于 16m 的扣 4分 
4     

13 
宿舍、办公用房隔墙未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顶板基

层底面，顶部空间相通的扣 4分 
4     

14 
宿舍、办公用房与厨房操作间、锅炉房、变配电房

等组合建造的扣 4分 
4     

15 
电动车、手持电动工具充电（棚）房未单独设置，

与宿舍、办公室、仓库等房间连为一体的扣 4分 
4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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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
充电（棚）房与其它板房防火间距小于 4米的扣 3

分 
3     

17 
充电（棚）房未采用具有充满电后自动断电功能的

充电设施的扣 2分 
2     

18 
宿舍、办公用房疏散楼梯净宽度小于疏散走道净宽

度的扣 2分 
2     

19 
宿舍、办公用房疏散门至疏散楼梯的最大距离大于

25m 扣 2 分 
2     

20 
宿舍、办公用房为单面布置用房时，疏散走道的净

宽度小于 1.0 米的扣 2分 
2     

21 
宿舍、办公用房为双面布置用房时，疏散走道的净

宽度小于 1.5m 的扣 2分 
2     

22 
宿舍、办公用房层数为 3层或每层建筑面积大于 200

㎡时，未设置 2部及以上疏散楼梯扣 3分 
3     

23 
住宿人数10人及以上房间未安装烟感探测报警器的

扣 4分 
4     

24 
办公区、宿舍区违规存放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腐蚀

性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扣 4分 
4     

25 宿舍内私拉乱接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的扣 3分 3     

26 宿舍内用电未采用 36V 及以下安全电压的扣 3分 3     

27 
办公区、宿舍区消防设施配备不齐全或无法使用的

扣 4分 
4     

28 宿舍房间的建筑面积大于 30 ㎡扣 2分 2     

29 
宿舍、办公用房房间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的距离

大于 15m 的扣 2分 
2     

30 

会议室、文化娱乐室等人员密集的房间未设置在临

时用房的第一层扣 2分，其疏散门未向疏散方向开

启的扣 1分 

3     

31 宿舍、办公用房房间私自安装防盗窗的扣 3分 3     

检查项目合计 100     

检查人   检查组长   

注：第 1、2项为否决项，如不符合要求直接判定不合格；监督检查得分在 70 分以下或发现存在

否决项问题的必须挂牌督办，通报处罚；如有缺项不计扣减分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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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建筑施工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情况汇总表 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

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电话： 

序

号 
内  容 有关情况 

一、本地区总体情况 

1 
本地区建筑施工项目宿舍、办公用房使用板房的项

目总量（个） 
       个 

2 
本地区建筑施工项目已建成板房总量（栋），总建

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
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3 
其中，采用集装箱或钢结构搭设的板房数量（栋），

总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
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4 
构件燃烧等级为 A级（彩钢岩棉、玻璃岩棉等）的

活动板房数量（栋），总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
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5 
构件燃烧等级为 B级（聚苯乙烯、聚氨酯夹芯板等）

的活动板房数量（栋），总建筑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
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二、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改情况 

序

号 
内  容 

累计排查的 

数量 

累计发现存在

隐患的数量 

累计整改 

完成的数量 

6 排查已建成板房数量（栋）       

7 排查已建成板房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      

（一）其中宿舍、办公用房设置存在的问题 

8 食堂设置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数量（个） ——     

9 消防车道设置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数量（个） ——     

10 宿舍、办公用房的防火间距不满足要求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——     

11 宿舍、办公区与危险品仓库距离不足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——     

12 
宿舍、办公用房隔墙未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顶板基

层底面，顶部空间相通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
13 
宿舍、办公用房与厨房操作间、锅炉房、变配电房

等组合建造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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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电动车、手持电动工具充电（棚）房设置不符合要

求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
15 
宿舍、办公用房的建筑层数超过 3层、每层建筑面

积大于 300 ㎡无专项方案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
16 
宿舍、办公用房的疏散走道宽度不符合要求的板房

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
17 
宿舍、办公用房的疏散门至疏散楼梯的距离不符合

要求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
18 
住宿人数 10 人及以上未安装烟感探测报警器的房

间数量（间） 
——     

（二）其中宿舍、办公用房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

 内  容 —— 
累计发现的 

数量 

累计整改 

完成的数量 

19 
办公区、宿舍区违规存放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腐蚀

性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项目数量（个） 
——     

20 房间内私拉乱接、使用大功率电器的房间数量（间） ——     

21 
宿舍、办公用房临时消防设施配备不足或无法使用

的板房数量（栋） 
——     

22 消防车道被堵塞的项目数量（个） ——     

23 宿舍、办公用房房间私自加隔的房间数量（间） ——     

24 宿舍、办公用房房间私自安装防盗窗的房间数量（间） ——     

三、隐患问题整改分类统计情况（此部分由主管部门填写） 

序

号 
内  容 累计值 

25 责令限期整改的板房数量（栋）、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26 责令停止使用的板房数量（栋）、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27 责令予以拆除的板房数量（栋）、面积（万平方米）        栋，      万平方米 

28 处罚企业数量（家）   

29 罚款金额（万元）   

30 下发整改通知单（份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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